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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电信业开放新突破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电信业务开放承诺简评 

2021 年 3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中

欧全面投资协定》（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投资协

定》”）的市场准入附件文本。该附件包含欧方

承诺部分和中方承诺部分。根据中方承诺，在电

信业务领域，欧洲投资者可享受更为优惠的市场

准入政策。 

一、 《投资协定》背景情况 

《投资协定》是中国与欧盟之间的一项全面、

平衡、高水平的投资协议，旨在为中欧投资关系

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取代中国和欧盟内 26

个成员国之间的现有双边投资条约。《投资协定》

致力于促进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主要涵盖以

下方面的核心内容：（1）市场准入承诺；（2）公

平竞争规则；（3）可持续发展；（4）争端解决。 

《投资协定》的谈判工作于 2013 年正式启

动，经历 7 年共 35 轮谈判，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完成。此后，欧盟委员会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发布了谈判结束后形成的《投资协定》正文

文本，并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发布了中方承诺文

本。 

需注意的是，目前已发布的《投资协定》正

文及中方承诺文本并非最终的签署版文件。根据

各方的安排，各方后续将尽快开展文本的法律审

核、翻译等技术工作，并形成最终的签署版文件，

以供各方签署。在各方完成对签署版文件的内部

批准程序后，《投资协定》将正式生效。 

二、 开放业务内容及外资股比 

根据《投资协定》中方承诺部分第 12 章“电

信 服 务 ” （ Entry 12 -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中国在现行外资电信业务市场准入限

制的基础上，在国民待遇方面主要做出了如下承

诺： 

1、 承诺向欧洲投资者开放互联网数据中心

业务和内容分发网络业务的投资，外资比例不超

过 50%。 

上述承诺为《投资协定》最大的亮点。根据

现行的外资电信业务开放政策，互联网数据中心

业务（即通常所说的云服务）和内容分发网络业

务（即通常所说的 CDN 服务）仅向合格的香港

和澳门投资者（即 CEPA 投资者）开放，且外资

比例不超过 50%，即使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也不存

在例外政策。在《投资协定》正式生效后，欧洲

投资者在投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和内容分发

网络业务时，将享受与 CEPA 投资者相同的待遇。 

2、 重申外国投资者不允许投资互联网接入

服务业务，但并不包括为上网用户提供互联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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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服务。 

上述承诺与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现行外

资电信业务开放试点政策一致。 

3、 明确欧洲投资者可投资国际通信设施服

务业务、卫星通信业务、集群通信业务、网络接

入设施服务业务、网络托管业务、国内通信设施

服务业务、固定通信业务、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数据通信业务和 IP 电话业务等基础电信业务，

但外资比例不超过 49%。 

上述承诺不仅包含中国入世承诺开放的基

础电信业务，还包含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和卫

星通信业务等入世承诺中未明确开放的业务，进

一步扩大了基础电信业务对外资的开放范围。  

4、 重申欧洲投资者可投资在线数据处理与

交易处理业务（电子商务业务除外）及编码和规

程转换业务，且外资比例不超过 50%。 

上述承诺与全国范围现行的外资电信业务

开放政策一致。 

5、 明确欧洲投资者可投资国内互联网虚拟

专用网业务，且外资比例不超过 50%。 

上述承诺与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现行外

资电信业务开放试点政策一致。 

三、 简评及建议 

总体而言，《投资协定》在电信业务领域对

欧洲投资者的开放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

度，超越了现有全国范围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

所有外资电信业务政策。在《投资协定》正式签

署并生效后，欧洲投资者将获得与 CEPA 投资者

基本相同的待遇。这对于欧洲投资者而言，是进

入中国电信业务市场的良好契机。 

同时，我们也建议进一步关注以下方面的未

来进展： 

（1） 目前《投资协定》及中方承诺文本并

非最终定稿版本，且在签署后还需各方履行内部

批准程序方可生效。因此，需关注未来文本的相

应调整及对投资的潜在影响。 

（2） 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为落实特殊的

外资电信业务开放政策，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

“工信部”）通常会发布专门的管理文件，对相

关条件和要求予以细化。因此，如欧洲投资者希

望适用《投资协定》下中方承诺的开放政策开展

投资活动，需关注工信部的具体文件的规定。 

（3） 我们注意到，《投资协定》对“欧洲

投资者”仅进行了简单的定义，即缔约方、缔约

方的自然人或企业，但并未规定其他资格条件。

从避免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通过在欧洲国家设立

壳公司等方式享受《投资协定》开放政策的角度，

中国政府有可能会进一步设置欧洲投资者需要

满足的额外资格条件。因此，需关注未来可能增

加的投资者资格条件限制及满足相关条件的潜

在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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